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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5-07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接到股东福建阳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集团

"

）、

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

信隆

"

）、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康田实业

"

）

的通知

，

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

阳光集团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9,456,52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3.05%

）

质押给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融资

，

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8

日

，

质押期限为

1

年

。

东方信隆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6,1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1.24%

）

质押给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进行融资

，

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8

日

，

质押期限为

1

年

。

康田实业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85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22%

）

质押给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融资

，

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8

日

，

质押期限为

1

年

。

上述质押期限可根据实际情况按双方约定执行

，

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本公告日

，

阳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为

283,654,78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21.93%

），

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254,854,78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70%

）；

东方信隆持有公司股份为

221,561,94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13%

），

累计已质押 的 股份 数 为

204,181,944

股

（

占 公 司总 股 本 的比 例 为

15.78%

）；

康田实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164,714,36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73%

），

累计已质押 的 股份 数 为

164,264,368

股

（

占 公 司 总股 本 的比 例 为

12.70%

）。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961� �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15-04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5

日

、

8

日

、

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

经核实

，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经核实

，

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信息

；

3

、

经核实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公司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5

、

经查询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曾买卖公司股票

；

6

、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锦石和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中南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征询

，

并与公司管理层核实

，

目前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

未有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正在积极探讨实施智能制造

（

机器人

）

领域的拓展

（

详见公司公告

2015-042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公告成立南通中南智能制造

（

机

器人

）

有限公司

，

拟通过该公司收购智能制造行业企业

。

因此本公司未来三个月内存在通过并购

、

参股等方式获取该领域公司股权的可

能

。

目前该事项处于初步洽商阶段

，

时间节点及规模仍具有不确定性

，

请各位投资者

注意风险

。

除前述事项外

，

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

，

公司及控股股东针对本公司没有重大资产

重组

、

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

。

四

、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资产

、

业务

、

人员目前主要仍与房地产

、

建筑业务相关

，

这使得公司在机器

人行业的投资

、

经营管理

、

内部控制

、

技术等方面面临一定的管理压力

。

公司曾在

2014

年

5

月

8

日公告与苏州大学

《

关于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的公告

》（

详见公司公告

2014-042

），

因双方对合作研究的具体内容等存在差异

，

一直未能有实质性进展

。

3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

讯网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3611� � � �股票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9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实施进度公告的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披露了

《

浙江

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实施进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４８

），

其中

拟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中

“

出资股东和出资方式

”

的表述有误

，

现更正如下

：

原披露

：

三

、

拟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

出资方式

：

自有资金

２

、

拟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诺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智能仓储物流

设备的生产

、

研发

、

销售及解决方案

。（

以工商登记核定的范围为准

）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出资股东和出资方式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首期出资额

（万元）

公 司

１２００

现金

６０％ ３００

上海漠泽

４００

现金

４０％ １００

王东升

４００

现金

４０％ １００

备注

：

其余出资款项于上海诺力成立之日起

３

年内到位

。

现更正为

：

三

、

拟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

出资方式

：

现金

２

、

拟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诺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智能仓储物流

设备的生产

、

研发

、

销售及解决方案

。（

以工商登记核定的范围为准

）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出资股东和出资方式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首期出资额

（万元）

公 司

１２００

现金

６０％ ３００

上海漠泽

４００

现金

２０％ １００

王东升

４００

现金

２０％ １００

备注

：

其余出资款项于上海诺力成立之日起

３

年内到位

。

除上述事项以外

，

其余事项不变

，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 �公告编号:临 2015—048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八届二

次董事会会议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以书面

、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应收

到表决票

１３

张

，

实际收到表决票

１３

张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部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４９

表决结果

：

１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２

、

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４９

表决结果

：

１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３

、

审议通过了关于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４９

表决结果

：

１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４

、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保证公司资金链安全

，

在满

足资金正常运行的基础上

，

公司拟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原有银行授信

１３０７８０５

万元和

７５００

万美元的基础上新增银行授信

２４３５００

万元

，

授权公司副总经理胡坤裔先生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

。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决议之日起至公司

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决议之日止

。

表决结果

：

１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５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担保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５０

表决结果

：

１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６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

０５１

表决结果

：

１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上述议案

４

、

议案

５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六月九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 �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

备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恒信租赁

”）

融资人民币不超过

３４０００

万元

（

含

３４０００

万元

）；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瑞化工

”）

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海通恒信租赁融

资人民币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含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

信公司

”）

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租赁公司

（

待定

）

融资

人民币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

海通恒信租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

公司与海通恒信租赁的售后回租业务不需要提供担保

，

公司为兴瑞化工和金

信公司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４

、

上述融资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一

、

交易概述

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部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

、

湖北兴瑞

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和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等

议案

，

公司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海通恒信租赁融资

人民币不超过

３４０００

万元

（

含

３４０００

万元

）；

兴瑞化工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

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海通恒信租赁融资人民币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含

２００００

万

元

）；

金信公司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租赁公司

（

待定

）

融资人民币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上述售后回租赁均采用一次性租赁

的方式

，

租赁时间均不超过

５

年

（

含

５

年

），

租赁标的均为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

施

。

目前

，

均未签署售后回租赁相关金融协议

。

金信公司售后回租赁尚未确定相关租

赁公司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副总经理胡坤裔先生决定和选择合适的从事售后回租

赁业务的租赁公司

，

待相关租赁公司确定后

，

公司将另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二

、

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

一

）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

注册地

：

宜昌市猇亭区长江路

２９－６

号

，

法定代表人

：

雷正超

，

注册资本

：

６

亿元

。

其中公司出资

３

亿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主营业务

：

漂粉精

、

氢氧化钠

、

液氯

、

氢气

、

盐酸等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

有机硅及

有机硅下游产品生产销售

；

自营及代理进出口业务

。

（

二

）

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

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

注册地

：

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

６６－５

号

，

法定代表人

：

彭春雪

，

注册资本

：

１

亿元

。

其中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的

２５％

。

主营业务

：

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

、

销售

；

农用化肥生产

、

销售

；

自营及代理货物

进出口业务

。

（

三

）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９

日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

南京东路

３００

号名人商业大厦

１０

楼

，

法定发表人

：

任澎

，

注册资本

：

５．２３

亿美金

、

经

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

修

，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

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物

：

公司

、

兴瑞化工及金信公司部分生产设备设施

类别

：

固定资产

权属

：

租赁标的物权属分别属于公司本部

、

兴瑞化工及金信公司

所在地

：

湖北省宜昌市

四

、

本次售后回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售后回租赁业务

，

在保留对资产的占有权

、

使用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进行融

资

，

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

，

提高资产利用效率

，

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优化公司负

债结构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六月九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 �公告编号:临 2015—050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

、

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

、

湖北泰盛化

工有限公司

、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

宜昌楚磷化工有限公司

、

贵州兴发化工有限公

司

、

河南兴发昊利达肥业有限公司

、

重庆兴发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

１

）

本次为子公司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分别向海通恒信国际

租赁有限公司

、

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

２

）

为子公司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分别向租赁公司

（

待定

）、

湖北银行宜

昌分行申请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３

）

为子公司湖

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

２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

４

）

为子公司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

５０００

万元

担保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５

）

为子公司宜昌楚磷化工有限公司向湖北银行宜昌

分行申请的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６

）

为子公司贵州兴发化工有限

公司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福泉市支行

、

中国银行都匀分行申请的各

３０００

万元担保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７

）

为联营公司河南兴发昊利达肥业有限公司向河南辉县

农村商业银行申请的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８

）

为合营公司重庆兴

发金冠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重庆垫江支行申请的

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为合营公司重庆兴发金冠化工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事

项

，

由上海百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

●

本次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逾期

●

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

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合营联

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为满足被担保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需要

，

同意在符

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

，

由公司本部提供

８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新增担保额度

。

现将

担保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情况

（

一

）

担保情况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权益比例（

％

）

担保的借款本金

金额（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授信机构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兴瑞化工有

限公司

５０ ２００００

五年 连带责任保证

海通恒信国际租

赁有限公司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兴瑞化工有

限公司

５０ ５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湖北银行宜昌分

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金信化工有

限公司

７５ １００００

五年 连带责任保证 租赁公司（待定）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金信化工有

限公司

７５ ５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湖北银行宜昌分

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泰盛化工有

限公司

７５ ２０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湖北银行宜昌分

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宜都兴发化工有

限公司

１００ ５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湖北银行宜昌分

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楚磷化工有

限公司

１００ ５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湖北银行宜昌分

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兴发化工有

限公司

５１ ３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福

泉市支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兴发化工有

限公司

５１ ３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中国银行都匀分

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兴发昊利达

肥业有限公司

４０ ５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辉县农村商

业银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兴发金冠化

工有限公司

５０ ２０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保证，

上海百金反担保

中国银行重庆垫

江支行

合计

８３０００

（

二

）

被担保人情况

单位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万元）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湖北兴瑞化工有

限公司

化工产品生产、

销售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

，

５２２．６５ ７０

，

９５１．０２ ３２

，

６２６．７３ ３７７．８２

宜昌金信化工有

限公司

精细化工产品的

生产、销售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６１９．４９ １８

，

６６４．９３ １４

，

１１１．８８ １００．３１

湖北泰盛化工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精细磷

酸盐产品及相关

化学产品、生产

销售农药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９４７．９８ ８３

，

０３７．３９ ５０

，

５９９．００ ３

，

４８６．４４

宜都兴发化工有

限公司

磷肥、磷复肥、磷

酸及其他精细化

工产品生产及销

售

１３１

，

２０９．００ ４１４

，

６１１．７６ １０２

，

９０２．６４ ８４

，

３０７．４９ ４１０．０６

宜昌楚磷化工有

限公司

精细磷酸盐产品

的生产销售

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７６１．６２ １２

，

０６３．５０ ３

，

７１３．０７ ９３９．６１

贵州兴发化工有

限公司

二甲基亚砜及相

关产品的生产、

销售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０８．２０ ９

，

００９．８５ ２

，

９１３．７７ ２３５．５３

重庆兴发金冠化

工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二硫

化碳产品、 二甲

基亚砜产品及其

他化工原材料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６９９．２５ １３

，

５８１．５９ ５

，

４４７．１４ －１５４．８５

河南兴发昊利达

肥业有限公司

尿素、复合肥、液

氨、甲醇、有机

－

无机复混肥生产

销售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

，

５８７．６６ １２

，

０７７．１３ ７

，

１２８．４４ －２２５．７４

注

：

以上总资产

、

净资产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数据

；

营业收入

、

净利润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的数据

。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

、

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

、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

司

、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

宜昌楚磷化工有限公司

、

贵州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

河南兴

发昊利达肥业有限公司

、

重庆兴发金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

是基于其生产经

营的实际需要

。

上述控股子公司和合营联营公司是公司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偿

债风险较小

，

为其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时提供担保有利于推动各子公司和合营联

营公司的融资工作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

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

。

三

、

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额度

３７４

，

２８１．１２

万元

，

实际对外

提供担保

２３３

，

８６５．１７

万元

，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为

３４８

，

７４６．１２

万元

，

实际担保

２１４

，

２４５．１７

万元

；

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２５

，

５３５．００

万元

，

公司实际对其提供担保

１９

，

６２０．００

万元

。

除此以外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它

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

。

四

、

担保期限及授权事宜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决议之日起至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１６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决议之日止

，

由公司为被担保单位提供上述担保

，

具

体担保起止时间与担保相对应的贷款起止时间一致

。

原已审议通过对外担保未到期

的

，

公司继续按照原担保金额

、

担保期限为其提供担保

。

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

公司授权公司副总经理胡坤裔先生办理对外担保的具体事

项

，

签署担保相关法律文件

。

除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外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

，

按照

《

公司章程

》

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41� � �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2015-051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８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

：

湖北省宜昌市珍珠路长城宾馆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申请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相关公告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议案

２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议案

１

、

议案

２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

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

说明

。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

投票后

，

视为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

决票

。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１４１

兴发集团

２０１５／６／１８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

午

１２

：

３０－１６

：

３０

，

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等股权证明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委托人身份证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

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至公司登记

。

也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授权委托书详

见附件

１

六

、

其他事项

１

、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会议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

３

、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湖北省宜昌市发展大道

９７

号三峡企业总部基地

Ｄ７

栋

２

层

邮编

：

４４３０００

联系部门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

：

张时伟

联系电话及传真

：

０７１７－６７６０８５０

特此公告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9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的贵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申请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证券代码:002418� � � � �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0

债券代码:112095� � � � � �债券简称:12康盛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 康盛债”票面利率调整及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

根据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

即本公司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3

个计息年度末上调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年利率为

7.80%

，

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固定不变

；

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

，

本公司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

，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

年利率仍为

7.80%

，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

2

、

根据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中所设定的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条款

，

本公司发行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证券代码

：

112095

，

简称

"12

康盛债

"

）

的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其

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

3

、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卖出持有的

"12

康盛债

"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12

康盛债

"

收盘价为人民币

100

元

/

张

。

4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可选择不回售

、

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

5

、

回售申报日

：

2015

年

6

月

5

日

、

6

月

8

日

、

6

月

9

日

、

6

月

10

日

、

6

月

11

日

。

6

、

回售资金到账日

：

2015

年

7

月

6

日

。

现将公司关于

"12

康盛债

"

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债券名称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2

、

债券简称及代码

：

12

康盛债

。

3

、

发行总额

：

人民币

20,000

万元

。

4

、

票面金额

：

100

元

/

张

。

5

、

票面利率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80%

。

6

、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存续期限为

5

年期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7

、

起息日

：

2012

年

7

月

5

日

。

8

、

付息日

：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7

月

5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7

月

5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9

、

兑付日

：

2017

年

7

月

5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5

年

7

月

5

日

（

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10

、

信用级别

：

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

，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本公司的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

11

、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

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

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

则本期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

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13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

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

。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

的

，

须于本公司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

，

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本公司将按照交易所和债券登记

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若投资者未做登记

，

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

接受本公司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14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中证登深圳分公司

"

）。

15

、

本次利率调整情况

：

在

"12

康盛债

"

存续期的第

3

年末

，

公司选择不上调票面利

率

，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仍为

7.80%

，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

（

2015

年

7

月

5

日至

2017

年

7

月

4

日

）

固定不变

。

二

、

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回售

、

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

2

、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卖出持有的

"12

康盛债

"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12

康盛债

"

收盘价为人民币

100

元

/

张

。

3

、

回售登记期

：

2015

年

6

月

5

日

、

6

月

8

日

、

6

月

9

日

、

6

月

10

日

、

6

月

11

日

。

4

、

回售价格

：

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以

10

张

（

即面值

1,000

元

）

为一个回售单

位

，

回售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

5

、

回售登记办法

：

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

，

在回售登

记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

当日可以撤单

，

每日收市后回售申

报一经确认

，

不能撤销

，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

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

注销

。

6

、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

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

投资者放弃回售

，

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

三

、

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

、

回售资金到帐日

：

2015

年

7

月

6

日

。

2

、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4

年

7

月

5

日至

2015

年

7

月

4

日期间利息

，

票面年利率为

7.80%

。

付息每手

"12

康盛债

"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

78.00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投

资者

、

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投资者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62.40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70.20

元

。

3

、

付款方式

：

本公司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

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

再由该证券

公司在回售资金到帐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

四

、

回售申报日的交易

"12

康盛债

"

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

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

冻结

。

五

、

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

、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公司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

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

，

征税税率为

利息额的

20%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2

、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

3

、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

六

、

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

公司名称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汉康

地址

：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

联系人

：

鲁旭波

电话

：

0571-64837208

传真

：

0571-64836953

2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吴承根

地址

：

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联系人

：

方扬

、

华佳

电话

：

0571-87903134

、

0571-87902082

传真

：

0571-87903239

3

、

托管人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层

联系人

：

赖兴文

联系电话

：

0755-25938081

特此公告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股票代码：600236� �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5-027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股票

2015

年

6

月

5

、

8

、

9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经向公司控股股东

、

公司董事会

、

管理层进行了

必要核实

，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

公司未发现公开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报道

。

2

、

2015

年

，

公司水电站所处红水河来水达到正常年份状态

，

公司经营情况正

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

及其他相关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

月

30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

cn

）

刊登的公告

。

4

、

公司已根据重组工作进展每

30

日发布一次有关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

5

、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函证确认

，

除上述已披露的发行普通

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

，

公司未存在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本公告第

3

点涉及的已披露的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

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

，

本公司没有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

四

、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10日

证券代码:002430� � �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7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３１

，

７７６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

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

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９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

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２５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９７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６６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０＊＊＊＊＊３３３

赵大为

５ ０１＊＊＊＊＊００６

毛绍融

６ ２０＊＊＊＊＊７９１

毛绍融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５９２

号弘元大厦

咨询联系人

：

何干良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传真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9日

证券代码： 603566� � �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临 2015-006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

年

6

月

8

日

、

6

月

9

日

，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形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

处

，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

发行股份

、

上

市公司收购

、

债务重组

、

业务重组

、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许科先生函证确认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

发行股份

、

上市公司收购

、

债务重组

、

业务重组

、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目前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及

《

上海证

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

、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

，

充分了解投资风险

，

谨慎

、

理性投资

。

特此公告

。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9日


